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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94 年 11 月 22日 94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 年 9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1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9月 11日 107學年度第 1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7月 28日校長核定異動法規審議層級 

114年 11 月 5日 114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委員會臨時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確保本校教職員工生於事故及傷病發生時能掌握救護時效，獲得妥適處

置，依據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及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第

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全校教職員工生。 

三、 當地緊急醫療救護體系 

(一) 雲林縣消防局斗六分隊：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 345-1號，聯絡電話：

05-5511129 或 119。 

(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79號，聯絡電話：05-5323911。 

(三)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 345號，

聯絡電話：05-5332121。 

四、 分工及職責 

(一) 學生事務處 

1. 衛生教育組 

(1) 上班時間執行校內學生之緊急傷病處理、追蹤後續就醫狀況、撰

寫傷病處理紀錄，並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統計分析，

定期檢討。 

(2) 上班時間因發生自傷、傷人等緊急傷病情緒學生，同時通知軍訓

組值勤人員，告知同意後轉介至諮商輔導中心持續追蹤輔導。 

(3) 採購及定期維護救護設備，確保設備功能可正常使用。 

(4) 定期辦理學生急救教育訓練。 

2. 軍訓組 

(1) 接獲緊急傷病通報後，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業要點」、本校「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附件 1）和本校「校

園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進行聯絡及協助處理。 

(2) 上班時間於衛生教育組或環境安全科技中心安全衛生組進行緊

急傷病處理後評估需送醫時，協助聯絡相關單位，必要時到院提

供協助及關懷並視情況通知家長或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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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上班時間接獲緊急傷病通報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得依個案

情節及權責通知相關單位。 

3. 生活輔導組 

(1) 協助學生辦理平安保險或急難救助金申請事宜。 

(2) 協助學生辦理請假事宜。 

(3) 視需要得協助學生出院後之特殊住宿需求。 

(二) 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1. 安全衛生組 

(1) 上班時間執行校內教職員工之緊急傷病處理、追蹤管理並填寫

紀錄表。 

(2) 依照工作場所危害及發生災害之風險特性，備置足夠且符合衛

生福利部之藥事及醫療相關規定的急救藥品及器材，以因應緊

急處置之用。 

(3) 定期辦理教職員工急救教育訓練。 

(三) 國際事務處 

1. 國際師生組 

(1)  協助外籍師生發生緊急傷病事故的後續處理事宜。 

(2) 外籍師生因緊急傷病送往學生事務處衛生教育組和環境安全科

技中心安全衛生組或醫院，且有語言溝通上困難，於接獲通報後

應派員提供翻譯協助。 

(四) 諮商輔導中心：接獲教職員工生情緒因素發生緊急傷病通報後，視情

況陪同無生命危險但有自傷、傷人等情緒問題之個案就醫，並主動追

蹤傷病教職員工生之心理狀況安排追蹤及輔導。 

(五) 總務處：駐警隊協助現場秩序管理，引導校外救護單位入校。 

(六) 秘書室：負責緊急傷病事件對外說明及溝通。 

(七) 人事室：協助教職員工因公受傷差勤及保險申請相關事宜。 

(八) 各單位及所有教職員工生均負有即時通報、協助聯絡及處理之義務。 

五、 緊急通報流程及行政協調事項 

(一) 教職員工生發生緊急傷病事故，依照本校｢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辦

理。 

(二)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依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

行通報。 

(三) 重大職業災害由環境安全科技中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通報當地勞

動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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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護送交通工具以救護車、計程車為原則，其次為其他車輛。 

(五) 護送人員順序： 

1. 上班時間： 

(1) 生命徵象不穩定者：由學生事務處軍訓組值勤人員隨救護車陪

同就醫；除情況特殊需了解診療細節，才由護理師陪同。 

(2) 生命徵象穩定者：無法自行就醫者，學生陪同就醫依序為導師、

系所人員、同學；教職員工陪同就醫依序為同事、單位主管。有

自傷、傷人等情緒不穩定個案視情況由諮商輔導中心心理師陪

同就醫。 

2. 非上班時間： 

(1) 涉及生命危險：由學生事務處軍訓組值勤人員協助，並依權責通

知相關單位。 

(2) 未涉及生命危險：無法自行就醫者，陪同就醫依序為導師、同學。 

(六) 職務代理：護送傷患就醫的人員一律視為因公外出，如護送期間有職

務，應由該單位主管指定代理人。 

六、 救護處理程序 

(一) 檢傷分類與施救措施 

1. 上班時間：依檢傷分類辨別傷病嚴重度並進行救護。 

(1) 嚴重疾病或事故有立即生命危險時，目擊者立即撥打 119，由學

生事務處軍訓組值勤人員通報學生事務處衛生教育組或環境安

全科技中心安全衛生組護理師前往急救。 

(2) 急症或外傷處理，傷患自行或由他人陪同至學生事務處衛生教

育組或環境安全科技中心安全衛生組進行初步評估與處置；若

無法自行前往，則通知負責單位前往協助。經評估須送醫處置且

個案同意後，安排送醫交通工具或撥打 119送醫。 

2. 非上班時間：涉及生命危險由目擊者撥打 119 送醫，同時通報總務

處駐警隊及學生事務處軍訓組；未涉及生命危險，傷者自行就醫，

如無法自行就醫者，陪同就醫依 序為導師、同學。 

(二) 護送就醫地點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3. 其他因病情需要，由醫師指定之就醫地點 

(三) 撥打 119 專線與通報警察機關需說明「事故地點」、「事故情形」、「傷

患情況」、「待援人數」與「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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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即時聯絡處理措施：上班時間教職員工生發生緊急傷病事件且送往醫

院急診室，當傷患意識清楚時，詢問本人通知家屬或緊急聯絡人之意

願；若意識不清楚時，教職員工由人事室、學生由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協助通知家屬或緊急聯絡人。 

七、 身心復健之協助事項：學生由學生事務處衛生教育組、教職員工由環境安

全科技中心安全衛生組負責身體復健之衛教與追蹤；諮商輔導中心負責心

理之後續關懷與輔導。 

八、 醫療費用及就醫車資由緊急傷病個案自行負擔；如學生遇緊急特殊狀況無

法支付醫療費用者，依本校「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辦理。 

九、 本要點經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是

上班時間

無法自行就醫陪同順序
(1)導師(2)同學

校安值勤人員協助
並依權責通知相關單位
、家屬或緊急連絡人

是

否

否

119救護人員評估是
否涉及生命安全

1.視情況留置觀察
2.自傷、傷人等情緒個案
轉介諮輔中心

1.衛教組(學生)/環科中心(教職員工)傷病處理
2.駐警隊現場維持秩序及交通引導

校安值勤人員陪同救護車送醫
並通知家屬或緊急聯絡人
(視情況特殊由護理師陪同)

1.護理師後續追蹤與衛教
2.相關單位追蹤與輔導

1.護理師撰寫傷病處理紀錄
2.校安值勤人員進行校安通報

1-1學生無法自行就醫陪同順序
(1)導師(2)系所人員(3)同學

1-2教職員工無法自行就醫陪同順序
(1)同事(2)單位主管

2.有自傷傷人等情緒個案視情況由心
理師陪同

119救護人員/本校護
理師評估是否送醫

評估
生命徵象
是否穩定

是

否

否

是

校園發生緊急傷病事件

1.請求內部支援:通報校安值勤人員0937-651657/分機2098
2.請求外部支援:有生命危險，撥打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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